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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宁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2025 年度
行政许可实施情况年度报告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《上海市优化营商

环境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将本部门 2025 年行政许可实施

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总体情况

长宁区房管局始终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

法》，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非歧视的审批原则，全面实

行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。根据长宁区行政许可事项清单，

长宁区房管局所涉行政许可事项六项，分别为：“商品房预

售许可”、“新建住宅交付使用许可”、“房地产开发企业

资质核定”、“历史建筑实施原址保护审批”、“历史文化

街区、名镇、名村核心保护范围内拆除历史建筑以外的建筑

物、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审批”及“历史建筑外部修缮装饰、

添加设施以及改变历史建筑的结构或者使用性质审批”。其

中，前三项为区房管局独立审批事项，后三项涉及历史建筑

的事项需会同规资、文旅等职能部门在各自职权范围内行使

审批职能。

二、行政许可办理情况

2025 年度长宁区房管局共办理行政许可事项 13 件，其

中，商品房预售许可 7 件、新建住宅交付使用许可 1 件、房

地产开发企业资质核定 5 件，均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办理，不

收取任何费用，未出现审批超时情况。依托“一网通办”平

台，致力于流程简化、数据跑路、限时办结；针对不同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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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业务特点，提供“跨前服务”、“协同验收”和“数据赋

能”等服务举措。申请人可实时查询办理进度，并通过市级

主管部门门户网站统一归集办理结果，及时对外公示行政许

可审批情况。

三、批后监管开展情况

依法严格落实商品房预售制度、新建住宅交付制度和房

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制度，对申报材料的完整性、真实性

进行核实，并实地勘察项目开发情况，完成各个必要审核及

现场核查环节。对已经获取许可的企业和项目加强日常动态

监管，关注房地产项目销售环节，实时关切舆情和信访投诉

情况，加强销售过程中资金监管、认筹选房和装修标准公示

等工作，妥善处理销售过程中发生的矛盾。

四、改革创新情况

一是依托“一网通办”政务服务系统，灵活运用各项在

线审核功能，充分运用现代化、信息化、网络化手段，在政

务服务上“加码”，在办事流程上“减负”。二是区房管局

联合区规划资源局、区建管委等开展跨部门协作，梳理整合

各条线相关办理事项，让企业清晰掌握各事项办理节点要

求。三是业务部门负责人为相关项目企业“一对一”把脉问

诊，向企业解读政策，详细解读预售许可、地产开发企业资

质等关键环节要点，帮助申请人顺利完成行政许可。

五、监督纠正情况

一是规范审批流程。对内，严格遵循审批权限，实行分

工负责，规范落实“受理、初审、终审”三级审核制度，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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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市级主管部门案卷抽查和区级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工作，开

展行政许可案卷自查和项目巡查。对外，建立健全 “好差

评”工作反馈机制，依托政务服务平台接收办事群众的满意

度评价，有效监督办事流程，推动服务质量持续提升。二是

严格落实“双公示”规定，依托“信用信息平台”及政府门

户网站，对行政许可审批事项依法依规进行公示，主动接受

社会监督，切实提升监管效能。本年度未接到行政许可清单

内事项相关的政务服务“差评”、投诉举报、行政复议、行

政诉讼等。

六、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

持续优化企业事项办理流程，继续完善告知承诺信用信

息核查和归集应用机制，提升窗口服务和线上服务质效，持

续优化营商环境。加强内部法治教育培训，提高工作人员对

行政许可相关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和应用能力。加强房屋行政

许可领域的舆论引导，建立良好市场环境，有序保障房地产

市场平稳健康发展。

长宁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

2026 年 2 月 3 日


